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区委区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本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评估工作组，并聘请专业技术机构配合对“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做法
评估工作组依据相关规定，召开了会议研讨评估工作，并依据《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的责任追究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要求，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座谈询问、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该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涉事单位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安全现状进行了评估。参与评估的第三方专业技术单位根据评估情况编制了《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估报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是区应急局组织事故相关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召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会。会上听取了事故相关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情况汇报。会后由专业机构人员赴事故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分析。

二是专业技术机构在调研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专项评估报告》。
三是评估工作组结合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起草了《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相关部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进行责任追究，相关落实处理情况如下：
（一）刑事责任追究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安全员张道广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区公安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以上人员立案进行了刑事责任追究。

（二）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相应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案》显示：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处以叁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通）应急（事故）罚〔2023〕002-1号），依法对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处以叁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通）应急（事故）罚〔2023〕002-2号），并已结案。
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严格审核安全技术措施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部（以下简称：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技术部门对作业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进行了严格审核，并进行了逐级交底，要求参与施工单位增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安全风险较大的施工作业及施工区域实行安全旁站监督。

作业前进行安全条件验收，进行班前安全培训，分析作业中存在的风险源，以及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程序，并实施一人违章全班组停工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制度，同时加强现场监督和巡查，并留存影像资料。作业前严格落实班前五分钟安全条件验收，作业后五分钟检查现场安全环境并恢复。进场前进行劳保用品验收，对安全防护用品再检查验收，确保凡进场作业人员必须配备好安全帽、安全鞋、反光马甲、五点式双大钩安全带，缺一不可进入施工现场。
（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制度，与每位员工包括分包单位员工逐级签订了责任书和承诺书，制定了2024年度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分解以及考核办法，并按照季度进行了责任制的考核。
（三）健全施工作业人员健康安全管理档案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建立施工作业人员健康安全管理档案，一人一档。全员管安全，严格落实八小时以外安全管理，明确作业时段，安全管理人员随工人同时上下班，凡有人作业，就要有安全管理人员必须现场旁站监督，全面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对施工现场违章行为，实行“零容忍”态度，对参与施工单位明确管理要点，隐患不根除不得进行作业，落实三定原则，定时定人定措施。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组织制定了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政策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项目部名义发布，安全管理制度发放到了各部门及各分包单位，对全体员工及相关方进行了宣贯和培训。

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自上而下层层落实安全责任，按照《安全生产法》、《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组织修订完善了《安全生产目标和责任制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危险作业管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检查管理制度》、《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安全生产会议制度》、《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等，通过制度化管理，提高安全管理工作质量和效能，促进安全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积极推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开展全员全覆盖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体验式教育，对从业人员层层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并留存影像资料，务必做到教育率100%，全面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六）逐项排查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对施工现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逐一排查，施工现场通道口、预留洞口、楼梯口、电梯井口，以及楼面临边和基坑临边的安全防护措施按规范要求设置，下设水平安全兜网，平面设置高度不低于1.2m防护栏，并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保防护到位齐全有效，未经总包单位安全生产部门批准严禁擅自拆除，必须改移拆除的提交申请报告，由安全管理人员现场旁站批准后实施。明确每个作业区域不得少于3处安全通道，并对通道由技术人员进行验收挂牌，明确安全标识，对此区域人员进行交底，杜绝翻越、绕道、攀爬行走的违章现象，凡经发现一律重处，并通报至每名作业人员。

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对存在的现有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并建立整改台账，定时定人定措施完成，落实了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和防范措施。按规定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组建了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小组，建立有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定期填报“企安安”系统，每周组织一次隐患排查，每日组织对施工现场的检查、巡查，排查出的隐患，落实整改措施、责任人、资金、时限并进行整改验收，形成闭环管理。编制了风险评估报告，对项目现场的风险源进行了全面的辨识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加大安全投入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制定了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每季度初有项目部负责人审定的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提取额及使用范围符合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要求，有使用台账及相关的票据，有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安责险保单。

加强相关方管理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与参与施工相关单位分别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其中明确了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作业场所、作业人员、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双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组织落实对相关方安全状况的检查、评估和处理工作。

（十）加强现场管理
北京城建集团项目部，一是加强人员管理。所有进场员工必须参加体检，体检合格才允许入场，并录入北京市公安系统平台及市住建委395平台，进场后首先参加安全培训教育，培训满足课时要求，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且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特殊工种必须参加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危险作业比如电气焊、切割等需要申请动火证，清理现场可燃物，设立专门的监护人，现场配备灭火器等防护设施。不允许饮酒、带病上岗，上岗必须穿工服，戴安全帽，高空作业系挂安全带，上岗前必须参加班前安全会。二是加强现场环境管理。施工现场设置了安全生产宣传标语和标牌，在主要施工部位、作业层面、危险区域以及主要通道口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1.2m的平台周边和基坑、槽等临边设置了围栏、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所有用电场所的配电箱、柜，在箱门或墙壁等醒目位置粘贴安全警示标志牌，现场物品分类摆放，干净整齐。
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通过专家认真评估，该事故单位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任命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制度并定期考核，制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按期组织实施培训，实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按时组织隐患排查，确定整改责任人、时限等措施形成闭环管理，采取措施将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落到实处，避免流于形式，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等，有效的保障了安全生产工作秩序。

通过专家认真评估，该事故单位安全档案比较完整，生产现场管理整体较好，本次整改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总体上能够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但在评估过程中发现该项目部安全投入台账内存在非安全相关费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内附近医疗服务机构选择错误。针对以上问题，一是建议认真填写安全投入台账，确切落实安全费用使用，专款专项；二是即使修订应急预案，确保应急预案的准确有效。
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依法对北京通州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5·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定：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落实了对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行政处罚，区公安分局已经落实了对涉嫌刑事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措施。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基本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事故单位的安全现状基本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


